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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事可乐经营秘密案述评

张玉瑞

龙虎相争

百事可乐公司 ( P e p s i C o ) 和快克公司 ( Q u a k e r ) 都是饮料生产的巨无霸

级公司, 均在争夺运动饮料和新一代饮料市场。

在运动饮料市场中, 快克公司的G a t o r a d e品牌居支配地位。百事可乐公司A l

l S p o r t 品牌饮料的销售量远远比不上对手的G a t o r a d e。

两公司的竞争你死我活, 百事可乐公司寻求知名企业进行合资, 扩大生产规模; 而快克

公司购买了生产新一代饮料的大型企业施耐普公司, 其产品的销量又是百事可乐公司类似产

品的一倍, 占据了竞争的优势地位。在龙虎相争中, 百事可乐公司和快克公司均视1 9 9 5

年为关键年头, 力争在该年份扩大自己市场, 压缩对手市场。

此时关键人物雷蒙德 ( R e d m o n d ) 上场了。此人自 1 9 8 4年至 1 9 9 4年为百

事可乐北美分公司工作, 最后升为加利福尼亚地区业务的总经理, 百事可乐在该地区的年收

入额为 5亿美元, 占在全美国收入的 2 0%。由于身居高位, 雷蒙德掌握很多商业秘密, 与

公司签有保密合同, 并在合同中约定, 不得向公司内部其他领导和雇员, 披露任何保密信息

, 也不得为自己或者他人利益, 使用保密信息。

引火烧身

自1 9 9 4年5月开始, 快克公司就开始挖墙脚, 秘密与雷蒙德接触, 许给其G a t o

r a d e品牌销售部副总监的位置。当得知雷蒙德并未拒绝时, 百事可乐北美分公司人事部

负责人立刻找到他, 说如果他这样做, 公司就会对他提起诉讼。

警告无效, 百事可乐北美分公司对快克公司和雷蒙德提起诉讼, 要求禁止雷蒙德披露、

使用百事可乐的商业秘密, 禁止雷蒙德在快克公司从事有关价格、市场和销售的工作。

对簿公堂

在诉讼中, 原告百事可乐主要列举了以下商业秘密: 未来 3年的战略规划, 包括竞争策

略、收入目标, 制造、包装、销售产品的计划, 年度工作计划, 即1 9 9 5年的工作安排。

其中价格政策 ( 对不同地区、不同销售渠道的价格规划 ) , 是原告公司重要的商业秘密, 该

政策从侧面表现了零售商对价格的接受程度, 以及原告公司对销售、配送系统的改进等等。

原告指出, 雷蒙德作为加利福尼亚州地区的销售总监, 参与了上述规划、计划的制定和

执行。此外, 他还掌握原告公司在特定市场上对其他品牌饮料发动商业攻势的计划和安排,



例如在某些敏感地区, 突然投入大量资金促销, 迅速扩大市场份额, 缩小与竞争对手差距。

原告坚持认为, 由于雷蒙德在被告快克公司的新位置, 要求对竞争产品的生产、包装、

销售、利润、成本负责, 其必然使用原告公司的商业秘密和保密信息, 使被告快克在直接竞

争中取得不正当优势。

被告辩称, 雷蒙德的工作不会侵犯原告的商业秘密, 因为他按照被告公司已经制定的计

划工作, 与原告的规划、计划毫无关系。另一方面, 被告公司与原告公司的销售方法也完全

不同, 百事可乐公司有自己独立的批发系统, 向零售商直接供货, 而快克公司没有独立的批

发系统, 要向社会上的批发商和大型仓储销售中心供货。

义正辞严

一审法院支持原告, 根据原告要求发布了初步禁令。被告不服, 向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

出上诉。

二审法院援引商业秘密保护领域某权威的话指出: / 保护商业秘密的宗旨, 是维护商业

道德和促进研究开发, 同时维护公共利益, 保障对无专利保护产品与技术的自由开发和竞争。0

保护商业秘密不能禁止雇员的择业自由, 如何把握住二者关系, 是在执法中面临的困难问题。

有关判例和学说均承认, 如果雇员为新雇主工作, 在客观上不可避免地出现雇员使用原雇主

的商业秘密, 原告的商业秘密就等于产生了不可挽回损失的风险, 法院可以禁止雇员为新雇

主从事特定工作。

二审法院完全同意一审法院的认定: 除非雷蒙德具有超人的能力, 可把原告的信息分离

出来, 否则在为快克公司工作中, 必然会运用对百事可乐公司的知识, 开展工作。其必然使

用的关键知识, 已经不属于个人的一般技能和经验。

二审法院指出, 本案不同于一般商业秘密侵权案, 本案中原告没有主张一项技术或一份

客户名单构成商业秘密, 而是主张其战略和战术知识 ( 指原告为与被告竞争对出击产品的生

产、包装、利润、成本的安排, 对进行市场销售、竞争的安排 ) 构成商业秘密, 并要求禁止

被告在直接竞争中取得不正当优势。这种优势不是指被告利用原告的知识建立自己的生产、

销售体系, 而是在竞争中知道原告将要做什么, 怎样做。正如原告公司所做的比方: 一场球

赛开始了, 自己队伍中的一名球员拿着战术手册, 跑到对方球队效力。

二审法院由此认为, 被告公司雇用雷蒙德, 具有不正当竞争的恶意。于是全面维持了一

审法院判决, 包括其初步禁令的范围。

启示

1 . 本案特点是原告要求保护的经营秘密极其概括, 它是一种 / 宏观0上的商业秘密,

不像一份客户名单、一套图纸, 一个计算机软件那样具体。这说明商业秘密中可以包含经营

上的规划、计划。

2 . 本案原告的商业秘密, 在激烈竞争中, 对被告具有重要商业价值。原告公司球赛的

比方非常恰当。被告知道了原告的商业秘密后, 效果并非是直接强化被告销售体系 ( 其销售

体系与原告的不同 ) , 而是使被告根据其销售体系, 在知道原告的具体竞争行为后, 采取相

应的战略战术。



3 . 为防止被告不正当利用原告的商业秘密, 法院可以禁止竞争对手雇用从原告跳槽出

来的雇员, 从事某些岗位的工作。如果跳槽人员执意暗地里为被告出谋划策, 与原告进行竞

争, 这种判决结果有点像公文游戏。实际上, 赢得了本案诉讼的胜利, 原告就赢得了进一步

监视被告侵权、提起诉讼的主动权, 如果被告积极出谋划策, 原告可进一步指控被告已经使

用了自己的商业秘密, 给自己造成实质损害, 并请求法院禁令和赔偿。


